
114學年度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語文競賽實施辦法 

主旨：為提高本校學生學習國語文、母語的興趣，以期蔚為風氣，弘揚文化，特舉辦

本競賽。 

參加對象：國、高中部一、二、三年級學生。 

壹、競賽組別：國、高中各一組。 

貳、比賽項目及辦法： 

比賽項目 方       式 評分標準 

國語演講 

1.高中組演講時間每人限 4分鐘； 

國中組演講時間每人限 4分鐘。 

2.題目事前公布，擇一演講。 

 

1.語音(發音、語調、語氣):占 45%    

2.內容(見解、結構、詞彙):占 45% 

3.臺風(儀容、態度、表情):占 10% 

4.時間：超過或不足每半分鐘扣 1

分，不足半分鐘以半分鐘計算。 

國語朗讀 

1.國中以該年級國文課文語體文為題材；高中

以核心選文十五篇古文為題材。 

2.題目事前公布。國中組上台前八分鐘抽題，

預備一則朗讀；高中組自行擇一選文朗讀。 

3.高中組朗讀時間每人限 4分鐘； 

國中組朗讀時間每人限 4分鐘。 

1.語音(發音及聲調):占 40% 

2.聲情(語調、語氣):占 40% 

3.文章詮釋:10% 

4.臺風(儀容、態度、表情):占 10% 

5.時間：超過或不足每半分鐘扣 1

分，不足半分鐘以半分鐘計算。 

6.競賽員應全程參與競賽（含預備及

賽後講評），應自備字典以備查詢需

求。如有違例，得視情節輕重扣總分

1～5分。 

母語朗讀 

1.母語朗讀以 112年全國國語文競賽，指定其             

中 1篇為題材。 

2.高中組朗讀時間每人限 3-4分鐘； 

  國中組朗讀時間每人限 3-4分鐘。 

1.語音(發音及聲調):占 50% 

2.聲情(予調、語氣):占 40% 

3.臺風(儀容、態度、表情):占 10% 

4.時間：超過或不足每半分鐘扣 1

分，不足半分鐘以半分鐘計算。 

字音、字形 

1.競賽時間一律以 10分鐘為限。 

2.答案填寫後不得塗改，塗改不計分。 

3.一律用藍色或黑色原子筆書寫，國字須寫正

體，不得使用鉛筆或紅筆書寫。 

4.字音 100字、字形 100字。 

1.每字 0.5分 

2.塗改一律不計分 

3.一律書寫標準字體 

作文 

1.比賽時間 90分鐘為限，題目臨場公佈 

2.一律用黑色原子筆書寫，不得使用鉛筆或紅

筆書寫。(稿紙 20x25=500字，由學校提供) 

1.內容與思想佔 50% 

2.結構與修辭佔 40% 

3.書法與標點佔 10% 

書法 

1.各組書寫內容當場公布，一律以傳統毛筆書

寫楷書。 

2.比賽時間 50分鐘。 

3.比賽用紙為宣紙(90公分 x45公分)每字約 7

公分大(5x10格)，由學校提供。 

1.錯別字或漏字每字扣 3分，每少寫

一字均扣一分。 

2.整潔與美觀佔 40% 

3.筆勢與功力佔 60% 

硬筆 

1.比賽組別：分國高中組，每班限報 2名。 

2.比賽類別：分鋼筆組及原子筆組 
3.以楷書書寫，一律直行書寫，須落款署名 

4.比賽時間 50分鐘。 

同書法評分標準 

 



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 

114學年度第 1學期國語文競賽報名表 

班    級  導 師 簽 名  

學藝股長  國文老師簽名  

競 賽 員 

演      講 
 

 

 

朗      讀 
 

 

 

字音、字形 
 

 

 

作      文 
 

 

 

書      法 
 

 

 

硬      筆 

鋼筆組  

原子筆組  

說明：1.每項目至少 1名，硬筆項目最多 2名。 

      2.報名表請各班學藝股長於__10__月  22 日(三)前繳交至教務處教學組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3.敬請導師、國文老師協助報名事宜。 

◎備註： 

一、比賽日期：114年 11 月 5 日(星期三)，第三、四節。 

       (演講、朗讀出場順序由教務處抽籤。) 

二、比賽地點：依報名情況安排並公告。 

三、其他說明 

   演講：題目事前公佈，擇一演講。 

   朗讀：國中題目 5篇、高中題目 3篇事前公佈，上台前 8分鐘抽題一則，預備

朗讀。(國語朗讀、演說選手，上台開頭語須報選手編號、抽到題號、題目，然不

可報出班級、姓名，於競演內容裡也不可洩露身分、名字，違者一律以失格論，而

取消競賽資格) 

   字音、字形：題目各 100題，比賽時間 10分鐘。 

   作文：題目當場公布，時間 90分鐘。 

     書法：題目事前公布，時間 50分。 

           書法用具（毛筆、報紙、墨汁、宣紙）由學校提供(自備也可)。 

   硬筆：題目事前公布，時間 50分鐘，教務處提供比賽用筆 (自備也可)。 



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 

114學年度第 1學期「母語朗讀」競賽報名表 

班    級  導 師 簽 名  

學藝股長  指導老師簽名  

競賽員 朗讀 

閩 南 語 

 

 

 

 

客 家 語 

 

 

 

 

原住民語 

(請註明族別) 

族別 姓名 

  

  

  

  

報名表請各班學藝股長於  10  月  22 日(三)前繳交至教務處教學組 

 

◎ 備註： 

一、比賽日期：114年 11 月 5 日(星期三)，第五、六節。 

       (母語演講、朗讀出場順序由教務處抽籤。) 

二、比賽地點：比賽地點依報名情況安排並公告。 

三、原住民語情境式演說各語言各組圖片題目，事前公布。 


